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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_8A_A1_E9_83_A8_E5_c80_307709.htm 商务部办公厅关于在

招商引资工作中严格执行国家有关土地政策的通知（商资

字[2007]32号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

产建设兵团商务主管部门，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，厦门

海沧台商投资区、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、海南洋浦经济开发

区、宁波大榭开发区、苏州工业园区： 当前，全国投资促进

工作取得了较大成绩，但工作中也存在不少问题。一些地方

在招商引资中仍存在违反国家对土地管理和调控政策的现象

。例如，有的地方不计成本将工业用地以低于成本价甚至"零

地价"出让给外商；有的地方减免法定的土地税费以吸引外资

；有的地方在外商投资企业建成后由地方政府用财政资金返

还支付的征地款；有的地方超计划使用土地。这些做法，加

剧了招商引资工作中的恶性竞争，淡化了土地节约意识，造

成国有资产的流失。为了增强各地土地保护意识，严格贯彻

落实国家土地管理和调控政策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

、各地要认真学习国务院下发的《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

土地管理的决定》（国发〔2004〕28号）、《国务院关于加

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06〕31号）等有关

文件，坚决贯彻落实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和调控的各项政策措

施； 二、各地应对照上述土地管理和调控的文件规定，对本

地在招商引资中执行土地政策的做法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和清

理，对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做法要立即予以纠正，并妥善处

理相关事宜，以减少对外的负面影响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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